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邵阳分行
行政处罚事项公告

近日，我行邵阳分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邵阳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邵金罚决字〔2025〕40号），对邵阳分行存在的因贷款“三查”不到位的行为罚款40万元。
对于监管部门的上述处罚决定，我行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并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下一步将严格落实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确保依法合规经营。
上述处罚对我行业务和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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